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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室創立

本署成立後，剛開始沒有執行科的編制，執行業務係由紀錄科兼辦。至民
國（以下同）49 年 7 月起有 2 位執行書記官之編制，但該 2 位執行書記官業
務分別是做檔案及文牘工作，並非辦理刑事執行業務。至 59 年 10 月設置執
行科，首位執行科長為黃混原。但執行科成立時，仍沒有專任的執行檢察官，
由紀錄科檢察官兼辦，到 62 年 1 月才有專任的檢察官，首位執行檢察官為周
以文。

貳、組織架構

執行科剛成立時主要成員為書記官，配置於執行檢察官，至 97 年因法務
部將科技設備監控業務移交本署辦理，故將原在法務部辦理科技監控業務之調
部辦事曹光文觀護人移撥本署，負責辦理科技設備監控業務，並兼辦觀護行政
業務。執行科108年有6位書記官（其中1位書記官兼科長、1位書記官兼股長）
配置於執行檢察官、2 位調辦事觀護人、1 位錄事共 9 人。

依法院組織法第 67 條規定，只有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設有觀護人，
在高檢署（高分檢署）沒有觀護人編制，所以觀護行政業務向由執行科兼辦，
97 年 1 月起電子監控業務移由本署辦理，並移撥 1 位調署辦事觀護人設於執
行科後，電子監控業務、協助辦理督導所屬各項觀護行政業務，移由觀護人兼
辦。歷任調署辦事觀護人如下：曹光文（97年1月至98年 12月）、王淑芬（98
年 12月至 102 年 12月）、柯嘉惠（102年 1月至 106 年 2月）、蔡雅芳（105
年 1 月迄今）、曹又云（108 年 1 月起），因科技監控業務非常專業及複雜，
故觀護人交接前一年會有 2 位調辦事觀護人，以利業務移交。

執行科第  　 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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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業務 

本科主要業務分執行及觀護二個部分，執行部分包括刑罰之執行及相關執
行行政業務；觀護業務部分包括觀護行政業務及科技監控。

一、執行業務

（一）刑罰之執行

本署執行的刑罰有死刑、自由刑及罰金刑及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等臺灣
高等法院（或分院）為第一審管轄案件之執行。有關本署執行死刑、自由刑與
罰金刑之執行部分，請參閱第伍篇第二章第四節「二審執行」。	

（二）執行行政業務

有關執行行政業務部分比較重要的有監護處分經費相關作業及受監護及禁
戒處分受處分人健保加退保業務。依「檢察機關委託醫療機構執行監護處分經
費支用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9 點規定，檢察機關對於監護處分之各項費用原
始憑證，應黏貼黏存單，於每月 5 日前備函載明監護處分起訖日期，向本署申
請撥款，本署於審核檢察機關所送之文件符合後，逕將款項撥入受委託之醫療
機構帳戶。本項業務由執行科收文審核相關文件符合後，通知會計室、總務科
為後續撥款作業，本署 1 年處理約 2,000 多人次。另二代健保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署為法務部指定之監護及禁戒處分之投保單位，保險費用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50 條規定，每半年（1 月、7 月）結算一次。

（三）修編「刑罰執行手冊」

本署歷年來曾多次修編「刑罰執行手冊」供各檢察署於執行刑罰之參考。
最早於 74 年 5 月，其後於 80 年 3 月、82 年 9 月、85 年 4 月、96 年 5 月、
100年 1月及 107年 4月修編。其中96年 5月之修訂，係因應94年刑法修正，
法務部部長於部務會報指示本署儘速完成修正「刑罰執行手冊」。本署爰成立
「刑罰執行手冊」修訂小組，由林占青檢察官主持負責修編工作，並將刑法修
正後之規定與適用上之疑義列入手冊中。其間，修訂小組遇有新修正刑法執行
上之疑義，亦多次透過法律問題提案方式，送請「因應刑法修正研究諮詢小組」
研商，協助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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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配合修正刑法第 41 條自 98 年 9 月 1 日施行，及法務部推動刑罰執行
之社會勞動制度，增訂社會勞動章節及臚列相關規定，提供所屬各檢察署辦案
之參考，發揮刑事執行效能，由錢漢良檢察官主持，於 100 年 1 月完成修編。

104 年 10 月依王添盛檢察長指示，就「刑罰執行手冊」再進行修編並成
立研修小組，以往小組成員大多為北部地區地檢署的檢察官或執行科長，此次
小組成員依王檢察長指示加入法務部檢察司、保護司、矯正署、臺中高分檢、
臺南高分檢、臺北、新北、士林、桃園、臺中、彰化、臺南及高雄地檢署等檢
察署共同討論；另針對刑罰執行手冊有關觀護部分，由調本署辦事 2 位觀護人
另邀集臺北、新北、臺中、屏東、臺東主任觀護人或觀護人多次討論，歷時 2
年多，於 107 年 4 月修編完成。

（四）辦理刑罰執行業務座談會

本署曾於 71 年舉辦 1 次類似的刑罰執行會議，及至 97 年及 98 年因應刑
法 41 條修正及 96 年減刑而各辦過 1 次類似的會議，之後即未再續辦。鑒於多
年來有關刑罰執行之法令及制度變動極大，例如歷經多次減刑；98 年為避免短
期自由刑流弊而增設易服社會勞動制度；105 年針對重刑受刑人有逃匿之虞者
增設防逃機制，以確保案件之執行，而修正作業要點相關內容；另外在 105 年
7 月份為落實刑法沒收新制，於實務執行時，因法律見解不同造成許多執行面

　「刑罰執行手冊」107 版。（本
署資料照片）

　「刑罰執行手冊」歷年版本。
（本署資料照片）

　「刑罰執行手冊」74 年版本。
（本署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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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制面的爭議，也造成執行同仁很多的困擾，依本署王添盛檢察長 107 年 1
月指示，於 107 年 4 月 19、20 日辦理「107 年一、二審檢察機關刑罰執行業
務座談會」以解決相關問題。本次會議由王檢察長主持，法務部張斗輝常務次
長、檢察司林邦樑司長列席指導，其他出席人員除本署執行科同仁外，尚有法
務部保護司、矯正署及其他一、二審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執行科長或
執行科書記官等。與會機關共提出 3 個法律提案及 22 個一般提案。在與會人
員充分討論下，達成一致的共識，會議紀錄並陳報法務部備查，本署 108 年 6
月間將該次會議相關資料編纂成「107 年一、二審檢察機關刑罰執行業務座談
會相關資料彙編」，送法務部矯正署及各一、二審檢察機關執行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及書記官同仁參考。

（五）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業務

為解決矯正機構超額收容
之問題，實施短期自由刑易服
社會勞動制度，法務部於 98
年 9 月 1 日修正刑法通過施
行。（刑法第 41 條第 3 項：
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
宣告，不符第 1 項易科罰金之
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
易服社會勞動。）

社會勞動係以提供無酬的勞動服務，作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易服勞役期間 1 年以下之一種替代措施，屬於刑罰易刑處分的一種，具有處
罰性質。易服社會勞動應經提出聲請，非在監所收容者，並應親自到場提出聲
請。數罪併罰，各罪之宣告刑皆未逾 6 個月有期徒刑，而應執行之刑逾 6 個月
者，亦得聲請易服社會勞動。

為瞭解所屬轄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社會勞動情形，本署執行科會同政風
室派員每年不定期前往各地檢署或執行機關（構）實地查訪進行督核。

為瞭解所屬轄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尿液採驗情形，本署執行科會同政風
室派員每年不定期前往各檢察署採尿室實地查訪進行督核。另 108 年除了至本
署所屬 7 個轄區地檢署外，亦至其他分署轄區地檢署督核。

　106 年 8 月 16 日本署實地訪查社會勞動執行情形。（本
署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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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護業務

有關觀護行政業務部分，除了
一般觀護行政業務如彙整並層轉
法務部規定各地方檢察署應陳報
之各式報表、遴聘榮譽觀護人或
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等名單
外，比較重要的業務有科技設備
監控、督核社會勞動及採尿業務、
統籌辦理採購共同採驗尿液及盲
績效契約及尿瓶防偽封緘契約。

（一）科技監控

科技設備監控係為利用現行科技技術，建構全時、即時的監控，並提供正
確、合理的受監控者的行為分析，輔助觀護人對於性侵害付保護管束者的行為
評估及處遇決定。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增訂對於性侵害犯罪者之電子監控相關規定，
由法務部辦理居家（定點）之電子監控維運業務並於 97 年 1 月移交本署接續

本署查訪各地檢署採尿室辦理情形。（本署資料照片）

科技監控設備系統示意圖。（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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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科技監控設備之採購、科技設備監控系統建置及管理、研發科技監控設備
之功能提昇等相關行政作業。

本署為傳承科技設備監控業務執行經驗及案件有效管理，以建立執行科技
設備監控業務所需之知識庫及系統平臺，並持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使各地
檢署觀護人學習系統或設備新功能。本署於統籌辦理科技設備監控相關業務
時，為保障本署智慧財產權相關權益，申請因研究、研發衍生之發明專利、新
型專利。

為使各地檢署觀護人分享與討論線上監控問題，不定期召開科技設備監控
專案工作會議，針對科技設備監控業務相關系統平臺功能或設備進行提案討
論，必要時成立工作小組，並邀集外聘專家共同與會，俾使科技設備監控之功
能或設備更趨完善；且定時追蹤各地檢署執行科技設備監控時，對受監控者違
規或毀損設備之查證情形，督導案件之執行。另為確保通訊及定位功能正常運
作，本署亦協調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及電信事業提供科技設備監控執行上所需之
相關資源，及有關基地臺通訊、定位等相關事項。

94 年 2 月 5 日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修正公布，第 20 條第 3 項規
定觀護人對於前項第 4 款、第 5
款（即指定居住處所及實施宵禁）
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得
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後，
輔以科技設備監控。法務部旋於
同年 6 月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第 8 項規定，草擬「性侵害
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
監控實施辦法」，並於同年 8 月 5 日實施。科技設備監控推動初期，監控設備
僅能辦理夜間室內監控，受限於技術因素，先行採用影像電話監控方式，於性
侵害加害人家中裝設影像電話，由觀護人或法警定時或不定時以影像電話確認
受監控人是否遵守宵禁規定。

為因應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32 條，2G 基地臺使用有效期限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屆滿後失其效力。本署第三代科技設備監控前端設備係為使用
2G 通訊方式，為因應國家政策積極推展 4G，故本署進行前端設備之功能改修

　102 年 9 月 18 日受保護管束性侵害加害人科技設
備監控系統全國教育訓練。（本署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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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為4G模組設備，並向下相容3G/2.5G；原有定位方法僅有GPS衛星定位、
2G 基地臺定位及門號定位，功能提昇後，在定位技術上增加 Glonass 定位、
WiFi 定位及 3G/4G 基地臺定位，並以基地臺定位及門號定位驗證 GNSS 定位
及WiFi 定位，確保定位資料之正確性。

（二）統籌規劃採購尿液盲績效監測檢體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採驗尿液實施辦法、地方檢察署辦理施用毒品犯尿
液採驗應行注意事項及地方檢察署執行觀護案件手冊等規定辦理。由本署統籌
簽訂採驗尿液、盲績效監測檢體共同供應契約書及尿瓶防偽封緘契約，調查全
國各地檢署施用毒品犯尿液採驗需求量、全國各地檢署盲績效監測檢體需求
量，擬訂前揭契約及工作規範，並邀集法醫研究所、法務部調查局及中央警察
大學等單位，協助辦理必要性評估及準確性評估。

肆、重大業務變革

一、因應 95 年刑法修訂正衍生之執行問題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刑法部分條文，並自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本署於 95
年 8 月 2 日上午召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罰執行手冊修訂小組第 17 次會
議紀錄」因應修正刑法施行後執行案件處理原則。經報法務部准予備查後，編
入 96 年「刑罰執行手冊」內供所屬檢察機關參考辦理。

其中與人民權益比較重大有對於人民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褫奪之規
定，受刑人褫奪公權，尚未執行完畢者，自 95 年 7 月 1 日起將受褫奪之上開
四權予以復權。

數罪併罰案件，如執行刑逾 6個月即不得易科罰金，修改為數罪均得易科
罰金，縱使定應執行刑後應執行刑逾 6個月，亦得為易科罰金聲請，另聲請易
科罰金已毋庸審酌受刑人身體、教育、職業、家庭關係或其他執行有困難之事
由，及案件的行刑權時效延長等。因這次修法幅度很大涉及在監人犯得易科罰金
出監之權利，本署及所屬檢察機關均依上開處理原則積極清查辦理，備極辛勞。

受刑人經法務部核准假釋後，應由法院裁定於假釋期間內付保護管束。95
年 7 月 1 日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修法施行前，係由受刑人執行監獄所在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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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署向該繫屬法院聲請，法院裁定核准後，由該地檢署核發檢察官執行保護管
束命令，故之前本署無此類聲請案件。95 年 7 月 1 日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修
法施行後，改由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向該繫屬法院聲請，本署聲請案件量暴
增。為因應此變革，本署於 95 年 8 月 10 日召開「研商假釋付保護管束業務」
會議，為因應法律規定之變更，考量縮短行政流程，維持現有各監獄與當地的
地檢署嫺熟的配合度，「最後事實審」檢察署應以最速件辦理「執聲」案件，
收受裁定書後應即送監獄當地所在地檢署。監獄當地的地檢署收受裁定書後，
即分「執更」案，發保護管束命令及其他相關作業。

另從法務部核准假釋到釋放受刑人原需約 2 到 3 個禮拜作業時間，為使
核准假釋之受刑人加速釋放，法務部開會決議，自 104 年 11 月 1 日開始加速
假釋釋放流程，有以下 2 項變革：第 1 項變革為法務部將核准假釋名冊送最
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及執行監獄之方法，原係以紙本透過郵務機關或專人送達
方式，自 104 年 11 月 1 日起，核准假釋名冊改由矯正署以電子傳送方式傳送
至該管檢察署分案人員電腦；另檢察官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亦由承辦書記官利用
電腦以電子傳送到法務部電腦系統，再由法務部轉傳到執行監獄；第 2 項變
革為法院裁定受刑人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後，原作業方式係由受刑人執行監獄
所在地地檢署檢察官核發保護管束命令，即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收到法院核
准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之裁定後，若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並非執行監
獄所在地地檢署，應將裁定再轉送執行監獄所在地地檢署核發保護管束命令。
新制則改由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逕行核發，以縮短轉交裁定的時間。
假釋釋放流程的簡化，使受刑人從法務部核准假釋到監獄釋放縮短到約 10 日
內完成，時間比原作業方式提早約一、二個禮拜。

二、因應 98 年修正公布刑法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過去刑法規定，犯最重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受 6 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易科罰金替代短期自由刑之入監執行。但隨著貧富
差異，造成無錢易科罰金者只能入監服刑的不公平現象，而無法有效避免短期
自由刑的流弊。法務部為避免上開短期自由刑的流弊，於 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
公布刑法易服社會勞動制度，同年 9 月 1 日施行，不僅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流
弊，對政府而言，可舒緩監獄擁擠問題、避免增（擴）建監獄、節省矯正費用、
減少國家財政負擔，對社會而言，社會勞動人從監禁的消費者變成提供勞動服
務的生產者，創造產值，造福鄰里，回饋社會，對社會勞動人而言，可無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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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執行，維持既有的工作與家庭生活，為政府、社會及犯罪者三贏的制度。

本署依法務部 102 年 1 月 8 日核定，並經 103 年 8 月 29 日及 106 年 1 月
5 日修正之「法務部強化實施易服社會勞動督核效能實施計畫」所定之第二層
督核規範，於 102 年起不定期前往所轄查訪社會勞動之執行情形，並於 106 年
起亦不定期前往各檢察分署所轄區域查訪，以落實督核效能。

三、審核各地檢署辦理停止執行案件

受刑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規定之情形而經監獄拒絕收監執行或其他
事由致無法送監執行的案件，多數地檢署未依「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
施要點」規定辦理而自行簽暫結，致部分案件有無法管控之情形。102 年第 2
次檢察長會議雖決議各地檢署案件有停止偵查、執行必要者，應報請高檢署核
准，但各地檢署遵照辦理的不多。因各地檢署停止執行案件自行簽暫結不符規
定，且報結後列管困難，依本署王檢察長指示，本署陳傳宗檢察官兼書記官長
於 105 年 6 月 15 日召集各地檢署書記官長及執行或研考科長召開「研商辦理
停止偵查、停止執行案件會議」，決議各地檢署辦理偵查、執行案件，若有停
止偵查、執行事由，先簽由檢察長同意後，報本署審核。自105年 4月中旬起，
各地檢署即陸陸續續將停止執行案件陳送本署審核，105 年全年本署受理是類
案件計 1,500 多件，執行檢察官及本科全體同仁加班審核備極辛苦。

伍、重大歷史事件

一、減刑

政府遷臺以來，先後共辦理全國性罪犯減刑5次，即60年、64年、77年、
80 年及 96 年，本署及各級法院檢察署全力以赴，均如期完成各項減刑之法定
程序，歷次減刑實施當日，獲減刑出獄者分別有3,382人、3,050人、5,993人、
4,643 人及 9,597 人。

二、票據法及動產擔保交易法除罪化

早期票據法就未履行支票債務應負刑事責任，造成很多發票人代人入監執
行的事件，政府於 76 年修正刪除未履行支票債務的刑事處罰規定，回歸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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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本署及各級法院檢察署在期限內積極清查，於76年7月1日生效日當日，
在監服刑之純票據犯共 1,392 人獲得釋放。另超過 30 年未修正的動產擔保交
易法，於 96 年 7 月 11 日修正實施，修訂後的內容廢除刑責，亦即債務人若意
圖不法，把標的物做遷移、移轉等處分，導致債權人權益受損害者，不會再受
到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併科 6,000 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而是由債權人和
債務人回歸民法，透過民事訴訟方式解決。本署及各級檢察署在期限內積極清
查案件，單純犯動產擔保交易法受刑人在監執行者，開釋票於 96 年 7 月 11 日
生效當日釋放，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簽結之。

三、停止死刑犯器官捐贈

自 37 年起至 108 年 10 月止，執行死刑犯人數共 397 人，其中有 67 位捐
贈有用器官，第一位捐贈器官者是在 80 年 1 月 3 日。死刑犯器捐一向存在人
權爭議，過去會接受捐贈，是因為受限於器官來源不多，但近年國際潮流已偏
向摒棄不用。

四、防止冒名頂替入監服刑機制

94 年間發生「鍾○義頂替陳○龍入監服刑」及「詹○○輝頂替焦○國入監
服刑」二起冒名頂替入監服刑事件，事後經檢討結果，認為部分監獄未落實規
定通知指揮執行機關補送指紋為事件發生主因之一，法務部指示本署召開「研
商防範頂替執行之相關措施會議」，其中議題二決議略以：「檢察署發監執行
時，應將警方最早移送之指紋、相片及偵、審筆錄簽名影印併附指揮書送監
獄。」法務部並於 95 年 1 月 6 日以法矯字第 0940904308 號函轉知所屬各矯
正機關照辦。

陸、 歷任主管

本科自 59 年 10 月成立後，本署並未置執行檢察官，係由偵查檢察官兼辦
執行業務，自 62 年 1 月起歷任專任執行檢察官及執行科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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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檢察官 

姓名 就任 
年月日

卸任 
年月日 備註

周以文 62.1 69.2.1 69.7.17 戴玉山檢察官接任止，無專任執行檢察官。

戴玉山 69.7 70.3

韋社先 70.3 75.1

林朝陽 75.1 76.12

陳追 77.1 81.12

劉永銓 82.1 90.2

林占青 90.3 95.7

錢漢良 95.7 106.3

王金聰 106.3 迄今

姓名 就任 
年月日

卸任 
年月日 備註

黃混原 59.10 82.9 82.10 無科長。

丁江鴻 82.11 93.1

張楷德 93.1 93.2 代理執行科長。

吳一燕 93.3 103.12

陳菊英 103.12 迄今

（本署資料檔案）

（本署資料檔案）

二、執行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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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訪前科長丁江鴻

丁江鴻前科長長期於本署任職，在執行科期間，對本署「刑罰執行手冊」
及扣押物沒收流程建置著有績效，尤其在執行科長期間死刑執行極為頻繁，累
計 10 年約 200 人之多。

丁科長回憶，從 70 年審檢分隸時被派到臺北地院總務科見習贓物之收受、
保管及處理，6 個月後臺北地檢始成立贓物庫。74 年 7 月到高檢署任職，到職
時先在總務科辦事，奉命規劃辦理贓證物有關會議，之後編印「扣押物沒收物
保管方法與處理程序手冊」供各檢察署承辦人員參考。76 年間執行科丙股書
記官病故，才到執行科接丙股執行，之後因案件增多，並辦理 77 年及 80 年減
刑條例，所以執行科陸續增加丁股和戊股。

原本執行科案件不多，主要是執行死刑及外縣市人犯在押的案件，全部確
定及部分確定案件都由偵查檢察官直接發交地檢署執行，不經過執行科。當時
執行科執行最多的就是死刑案件，曾經一個禮拜有 4 天執行死刑，執行死刑次
數最多的檢察官是陳追及劉永銓。但後來開了執行會議，有地檢署建議人犯在
押及部分確定案件都由高檢署執行，所以後來人犯在押及部分確定案件才改分
由高檢署執行科執行。

執行死刑案件，原本都是在清晨執行，劉永銓檢察官當執行檢察官時改為
下午執行。因沒有法律規定死刑一定要在清晨執行。所以執行死刑從清晨改到
晚上，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重大變革。

82 年底黃混原科長屆齡退休，丁科長接科長之後，奉命辦理「執行業務座
談會」，重新編訂「刑罰執行手冊」。93 年 1 月自願退休，在高檢署服務將
近20年，印象最深的是參與77年及80年減刑案件，最有成就感的是收集資料，
在長官及同仁協助下編訂「扣押物、沒收物保管方法與處理程序手冊」及「刑
罰執行手冊」。

丁科長目前退休的生活就是享受居家生活。因已退休很久，對目前執行科
工作沒有什麼建議。


